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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参股公司签订增资协议暨芯投微第二次融资的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的参股公司芯投微电

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投微”）于2023年1月29日与相关投资方签订

了《芯投微电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为支持并共同促进芯投微的发展，芯投微在完成原股东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产业”）与其关联方安徽省智能语音

人工智能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安徽智能”）之间的股权转让

及引进激励计划员工持股平台增资6,907.8462万元的前提下，由以下三个投资方：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海通（合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扬州正为嘉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投前估值278,000万元合计出资

22,000万元认缴芯投微6,013.3049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上述事项完成后，芯投微注册

资本变更为81,999.6126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芯投微本次增资协议的签署不需要通过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协议签署已通过芯投微的股东会决议通过。 

本次芯投微增资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轮融资前需完成的事项 

1、合肥产业向其关联方转让股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智能受让合肥产业持有的芯投微实缴注册资本3,837.6923万元（对应初始投

资款为10,000万元）而成为芯投微的股东，并且根据协议对投资权利的安排和调整进

行了约定，安徽智能享有作为目标公司投资方的所有相关权利，并承担对应义务。 

上述事项已通过芯投微股东会决议，合肥产业与安徽智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并根据芯投微股东会决议内容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引进股权激励平台 

芯投微各股东同意由股权激励平台认缴芯投微6,907.846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认

缴完成后芯投微的注册资本增至75,986.307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引进合肥鸿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安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作为芯投微股权激励平台，向芯投微增资扩股。本次增资前芯投微注册资本

为69,078.4615万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为75,986.3077万元，净增加6,907.8462万

元，认购价格6,907.8462万元。其中，合肥鸿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出资4,174.5258万元，合肥安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2,733.3204

万元。 

上述事项已通过芯投微股东会决议并将进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具体股权激励计

划的实施将按相关草案执行。 

上述两项事宜完成后，芯投微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嘉兴嘉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50 32.8349% 

嘉兴旷达澜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40 32.8217% 

义乌韦豪鋆轩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756.53845 7.5756% 

天津韦豪海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18.84615 2.5253% 

宁波甬欣韦豪三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18.84615 2.5253% 

宁波镇海瀚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8.84615 2.5253% 

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837.6923 5.0505% 

安徽省智能语音人工智能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 3,837.6923 5.0505% 



业（有限合伙） 

合肥鸿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74.5258 5.4938% 

合肥安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3.3204 3.5971% 

合计 75,986.3077 100.0000% 

三、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创始股东 

（1）嘉兴嘉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10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14室-76 

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旷达富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业务] 

（2）嘉兴旷达澜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4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53室-57 

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旷达富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A轮投资方 

（1）义乌韦豪鋆轩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09月07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金华市义乌市稠江街道杨村路300

号A幢1楼-008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天津韦豪海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02月10日 

住所：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北2-204工业孵化-5-1253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韦豪镒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宁波甬欣韦豪三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06月23日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29号(3-507)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韦豪通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宁波镇海瀚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09月17日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中官西路777号科创大厦216-3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显鋆（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4位主体，以下合并统一简称为“韦豪”。 

（5）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03月29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68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6）安徽省智能语音人工智能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09月27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

金大厦69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上述2位主体，以下合并统一简称为“合肥产投”。 

3、股权激励平台 

（1）合肥安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6日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软件园二期F5-00074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越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合肥鸿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6日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软件园二期F5-00073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越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4、本轮投资方 

（1）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通（合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05月11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馆驿路肥西县农商行20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5年06月09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崮山路322弄5号207室 

法定代表人：葛卫东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金属材料、建材、橡胶、

橡胶制品、棉花、五金交电、针纺织品、玻璃、钢材、矿产品（除专控）、塑料制品、

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用农产品、饲料、焦炭的销售，煤炭经营，食

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扬州正为嘉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09月30日 

住所：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北街道瘦西湖路195号花都汇商务中心4

号楼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正为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轮投资方与芯投微、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轮投资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目标公司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芯投微电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90,784,615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凯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23日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软件园二期F5-0007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微电子科技、信息科技、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711.45 99,965.16  

总负债 21.27 43.95 

所有者权益 49,690.18 99,921.21 

项  目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62 0 

净利润 152.50 231.03 

备注：上述数据为芯投微母公司单体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五、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先决条件 

（1）目标公司和现有股东已经按照其组织性文件的规定批准了增资交易和交易文

件，该批准在交割日持续有效，且现有股东已经以书面方式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 



（2）各方已召开目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并通过各方一致认可的公司新章程或

修正案，并签署了变更登记所需要提交市场监督局的其他文件、交易文件、及本协议

附属的其他相关文件，并已向本轮投资方提供经签署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及交

易文件复印件。 

（3）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包括签署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内，不存在对目标

公司的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会发生可能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 

（4）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包括签署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内，目标公司、股

权激励平台及创始股东未发生重大违约行为。 

（5）股权激励平台认缴目标公司6,907.846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之事宜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并已向本轮投资方交付相关的有效证明文件。 

2、认缴增资 

（1）各方同意，在符合约定的先决条件的前提下，本轮投资方按照对目标公司投

前估值278,000万元合计出资22,000万元认缴目标公司6,013.3049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具体为：①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通（合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10,000

万元，其中2,733.320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7,266.679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②上海混

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0,000万元，其中2,733.320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7,266.679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③扬州正为嘉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

币出资2,000万元，其中546.6641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453.3359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轮增资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81,999.6126万元。 

（2）现有股东同意由本轮投资方认缴增资，并特此明确放弃其对增资交易所享有

的任何优先认购权。 

（3）本次增资交易完成后，芯投微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嘉兴嘉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50 30.4270% 

嘉兴旷达澜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40 30.4148% 

义乌韦豪鋆轩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5,756.53845 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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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天津韦豪海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18.84615 2.3401% 

宁波甬欣韦豪三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18.84615 2.3401% 

宁波镇海瀚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8.84615 2.3401% 

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837.6923 4.6801% 

安徽省智能语音人工智能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837.6923 4.6801% 

合肥鸿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74.5258  5.0909%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通（合肥）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733.3204   3.3333%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33.3204 3.3333% 

合肥安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3.3204 3.3333% 

扬州正为嘉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6641 0.6667% 

合计 81,999.6126 100.0000% 

3、权利起始 

不论目标公司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自投资款支付完成起，本轮投资方即成为

目标公司新股东，并按照交易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一切股东权利。 

4、股东会 

（1）目标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目标公司的全体股东组成，是目标公司的最高

权力机构，决定目标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股东会应按照《公司法》和交易文件的规

定行使和履行其职权。 

（2）为免疑义，韦豪的持股比例应当合并计算，且韦豪将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关

联方时不视为减持，不影响否决权。合肥产投的持股比例应当合并计算，且合肥产投

将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关联方时不视为减持，不影响否决权。 

5、董事会 

（1）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创始股东有权委派4名，

韦豪和合肥产投分别有权委派1名。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海通（合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有权委派一名董事会观察员。董事会观察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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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列席董事会，但无投票权。 

（2）董事每届任期为三（3）年，经提名方继续提名和股东会选举可以连任。在

董事任期届满前，提名方均有权随时更换其提名的任何董事。 

6、监事 

目标公司不设立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创始股东提名，股东会选举产生。 

六、交易的背景和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融资背景 

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发布了《关于重要参股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芯投微滤波器研发生产总部项目落地合肥高新区。芯投微已完成A轮融资，并开始建设

研发生产总部，为保障及推动芯投微本项目的顺利建设和业务拓展，芯投微进行本轮

融资。 

2、本次增资的目的 

芯投微本次融资是为打造集研发、生产一体化的国内最优质的射频滤波器企业做

好资金准备。 

3、存在的风险 

芯投微的业务开拓和实际经营可能面临国家政策、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竞

争及运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带来的风险，能否取得预期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对公司的影响 

芯投微本次融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后，芯投微仍

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协议的履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芯投微研发生产总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